ABC棟閉路監視系統更換工程規範
一、概述
本工程將原設置於本會ABC三棟之室內及室外攝影機暨閉路監視系統等設備更換及增設，但不包含重電室及冰水主機內之攝影機更換。
攝影機必須配備32G(含)以上之記憶體或其他儲存裝置，俾利攝影機與閉路監視系統離線後，可自動轉換現場影像儲存於攝影機記憶卡或其他儲存裝置內，且存儲之影像，至少保存3天；當系統恢復連線後，攝影機記憶卡之影像資料或其他儲存裝置內，即回存至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
本工程於ABC三棟分別設置乙套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分別儲存各棟所有攝影機之影像訊號，本會三棟之影像資料分別透過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傳送至B棟4樓中央監控室閉路監視系統主機，並將影像呈現於機櫃監視器螢幕上，每一監視器螢幕最多顯示16個畫面影像，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之影像儲存資料，應至少保存90天。本工程可經由遠端工作站或手機方式，即時查詢影像訊號。
各棟任一攝影機，應接受B棟4F中央監控室閉路監視系統主機之操作，並且在不影響錄影之情況下，可供本會管理人員於閉路監視系統主機調閱、轉存、拷貝等單支攝影機之影像資料。
當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故障時，應可不經設定直接轉存於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或暫時轉存於其他網路影像儲存設備內(NVR)，但轉存之影像資料，不得影響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正常31天儲存容量；修復後，各棟影像資料恢復由各棟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自行儲存。
在系統更換期間，為避免影響本會原有閉路監視系統之監視、錄影功能，故待新設閉路監視系統具有即時影像監視、錄影功能，才得以陸續更換攝影機設備。
廠商因系統特性，需要增加設備，滿足系統功能及設備規範要求時，廠商在此次投標報價，必須包含所需附加設備及軟體之費用，得標後，不得要求辦理追加。
二、工作範圍
(一)攝影機：
1.分別設置本會ABC三棟大樓室內或室外，影像訊號透過網路方式傳送至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並可經由中央監控室之閉路監視系統主機直接操作；當與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離線時，影像資料可即時儲存於攝影機記憶卡內或其他儲存裝置內，在系統主機恢復連線後，影像錄影資料，直接傳送回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儲存。記憶卡或其他儲存裝置內之影像資料，可透過windows media player或KMplayer軟體直接撥放。
2.置於車道之攝影機，應將進出車輛外觀及車牌號碼之影像，明確顯示於監視螢幕，並錄製於網路影像儲存設備。
3.置於電梯內之攝影機，應考量網路傳輸距離，其所需增加費用，應併入本次報價中。
4.室內半球型攝影機所使用鏡頭，應配合監視區域需求設置，其所需增加費用，應併入本次報價中。
(二)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 (含24”LED螢幕)：分別設置於A棟B1F值班室、B棟4樓中央監控室，C棟1樓可分別即時監看現場影像資料，並即時錄影儲存。本會人員可透過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調閱、拷貝影像資料。本設備應預留未來擴充容量10%(含)以上。
(三)閉路監視系統主機(含22”螢幕)：設置於B棟4樓中央監控室，可直接監看現場攝影機影像資料，並依據需求可直接調閱、轉存、拷貝網路影像儲存設備(NVR)內之影像資料。更換工程所有攝影機之影像訊號，透過本主機全部顯示於機櫃監視螢幕。本設備應預留未來擴充容量10%(含)以上。
(四)遠端監控站：分別設置於A棟B2F車道入口警衛室、A棟1樓大廳警衛、B棟4F大廳警衛、B棟4F新媒體部媒體資材組，且由本會管理人員依權限選擇監看攝影像畫面，並分別獨立顯示於螢幕分割畫面，螢幕分割畫面不得超過16畫面，若超過16支影像，則採用多螢幕輸出方式，配置於不同螢幕；每一遠端監控站至少應提供兩組多螢幕輸出功能，俾利本會日後得以自辦擴充。遠端監控站經權限設定後，僅可操作顯示於螢幕上之影像；系統關機後再開機，應自動進入原設定影像監視畫面。
(五)網路交換器：系統網路分成二層，第一層負責網路影像儲存設備、遠端監控站、閉路監視系統主機及第二層網路交換器之整合連線；第二層網路交換器負責攝影機影像資訊之轉送功能，傳送至各棟之網路影像諸存設備，AC棟之影像則透過第一層網路交換器SFP功能，經光纖傳回至B棟4樓中央監控室。配置位置，依通訊距離需求配置。
(六)系統整合
本工程係為CCTV類比影像監視系統數位化工程案，可將各棟大樓攝影機及控制訊號經新的設計規劃將訊號傳輸至中央監控室並與新舊設備整合介接，為滿足未來擴充或整合需求系統須以開放性通訊協定架構及Server-Client架構方便整合擴充，監視系統藉由主從式架構規劃可將各區域影像系統統一聯結管理並具有系統備援機制或冗餘儲(Redundant)，當主管理系統故障產生時可於最慢三分鐘內立即切換至備援系統，系統切換過程中即時影像仍可監看不得中斷。
系統可針對每位使用者設定名稱密碼及定義其可使用功能，針對每位使用者可記錄其登入、登出、即時影像操作動作、回放、攝影機連線、攝影機消失等事件訊息並可隨時調閱，在系統操作視窗頁面上可於單一視窗頁面同時開啟多功能分頁方便使用者操作，另於日後系統需要更新時可採系統線上即時更新不影響監看作業。
三、系統功能
(一) 使用者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針對單一使用者及使用群組，個別設定帳號與密碼、功能使用權限、登錄記錄，權限管理至少四個級別(含)以上權限。
(二)影像解析度，每一CH 必需達到 1920 x 1080p / 30 FPS (含)。 
(三)使用者可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調閱歷史資料，包含即時回放/遠程/警報。
(四)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應配置使用者自行建置圖面、增設攝影機等軟體功能，俾利本會自行擴充之需求。
(五)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建置攝影機位置於平面圖上，建置後之攝影機，應於監控圖面上顯示符號及編號(ID)。
(六)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點選監控平面圖攝影機後，現場影像資訊，應即直接傳送至主機監視螢幕上。
(七)廠商應依照系統架構方式，將所有設備及圖面依照不同階層做樹狀排列，設備安裝位置亦可顯示於圖面相關位置方便快速辨認。
(八)閉路監視系統主機可建置電子地圖，其檔案格式至少包含JPG、BMP 或與各系統相容格式，PDF、TIFT、Google Map等三種圖形檔，若無法由軟體直接引用，可採用軟體轉檔方式。
(十)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針對每支攝影機影像張數做設定，影像張數支援1fps ~ 30fps(含)以上。
(十一)攝影機影像傳送，可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之設定，執行Multi streaming(多流)功能，本工程至少提供2 streaming (含)以上。
(十二)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可設定現場每一支攝影機之編號及名稱：內容包含中文、英文及數字、符號組合而成，至少包含10個中文字元(含)以上。
(十三)使用者在錄影主機操作平台上，需可直接可執行即時影像、回放影像、影像搜索、錄影、影像輸出等功能。
(十四)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可設定各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錄影排程設定、警報錄影排程設定，及影像移動偵測(Motion Detect)警報錄影之功能。
(十五)使用者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可調整亮度、對比、彩度等影像畫質。
(十六)每一個登入系統的使用者登入／登出時間、登入系統使用者之操作/收尋/播放/拷貝…紀錄、警報事件發生來源/類型/日期/時間…紀錄、攝影機影像消失/斷線…紀錄…等事件紀錄，使用者可透過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直接查詢。
(十七)每個使用者登錄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均有屬於個人的登入名稱及密碼，用於登入系統確認及權限。
(十八)閉路監視系統主機管理者可依使用者之權限設定登入名稱、密碼及使用權限…等功能，及重複登入限制…等功能、執行系統影像監看/回放/控制(PTZ)/影像拷貝…等功能、安全性權限設定、系統使用者群組分層管理設定..等功能，俾利管理者設定。
(十九)當攝影機發生影像消失、影像移動，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依其警報類型執行相對應之攝影機畫面自動顯示，同時傳送E-mail訊息。
(二十)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需具有多螢幕(電視牆)顯示功能，使用者可依需求與功能自行設定螢幕分割與排列方式。
(二十一)使用者在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平台可設定多分割畫面顯示模式，主機至少提供1 / 4 / 9 / 16 / 36 / 64…等顯示模式。
(二十二)當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故障時，系統可自動啟動備援機制或冗餘儲存(Redundant)，將攝影機之影像資料轉存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或其他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
(二十三)本系統之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應預留轉存攝影機影像資料之儲存空間，應提供至少10日以上及64支以上之儲存空間。
四、錄放影功能
(一)本工程採購之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系統處理影像錄影應至少提供160 channel(含)以上容量。
(二)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可同時處理H.264、MPEG-4或MJPEG、…等影像處理格式。(需能配合攝影機壓縮格式)
(三)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可設定每一攝影機錄存影像不同解晰度而互不影響。另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設定。
(四)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儲存容量，必須提供儲存31天(含)以上之容量。儲存容量計算需以各攝影機採用全天侯24小時不間斷錄影方式，每秒15 FPS或以上，在錄影畫質為1920x1080格式(含)以上。
(五)使用者透過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操作平台，可同時回放及拷貝16路(含)以上錄影畫面，亦應可指定單一錄影畫面回放及拷貝。另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此功能。
(六)使用者透過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操作平台，可依時間、日期、設定條件搜尋，回放及拷貝錄影畫面。另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此功能。
(七)使用者可透過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 可依時間、日期、設定條件搜尋，回放及拷貝錄影畫面。另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此功能。
(八)使用者可透過網路影像存儲設備(NVR)操作平台操作全功能播放控制，包括播放影像圖片快速預覽搜尋、時間軸搜尋、快/慢速向前/後搜尋播放、單張格放、循環、跳過上一個/下一個書籤；播放控制包含，格放、放影(向後播放(Reward)/向前播放(Forward))至少提供(1、2、4、8、16)x之播放速度。另可經由閉路監視系統主機操作此功能。
(九)使用者可依據錄影功能，執行連續錄影(Continuous)、排程錄影(Schedule)及警報錄影(Alarm)模式…等模式，並且可以組合交叉搭配使用。
(十)使用者可以透過錄影主機操作平台，設定單一攝影機，以多重串流模式(multi streaming)輸出分別錄影。
(十一)使用者可透過錄影主機操作平台，依需求執行錄影資料保留天數、冗餘儲存 (Redundant Archiver)、浮水印…等功能；另外每一攝影機可個別設定排程錄影而互不影響，錄影排程設置分成每天、每週、白天、夜間、特定時間段、警報 、手動…等。
(十二)錄影主機資料庫，具有影像事件時間和日期紀錄、事件分析、書籤、報警事件…等資訊，提供使用者查詢。
(十三)當發生影像移動偵測（motion detection）或外部警報觸發（external alarm in）等警報事件時，錄影主機自動執行警報錄影功能；錄影主機應具有Pre-Alarm錄影可設定5秒~30秒(含)以上。及具Post-Alarm錄影時間設定功能。
(十四)使用者透過錄影主機平台將錄影檔案中需要的部份片段轉換為可在Windows作業系統下播放之影片格式，並可轉錄至USB硬碟等儲存媒體。
(十五)使用者依需求透過錄影主機操作平台，對特定或全部之影像，選擇錄影之功能。
(十六)一台網路影像儲存設備可同時錄16支攝影機(含)以上的流量(可依現場環境分流配置)。
五、設備規範
本案不適用於大陸生產之產品，另外配合系統運轉，於竣工時，提供標單各產品相容的三個廠牌資料，俾利本會辦理後續備品採購，未提供者則適為驗收不合格。
本會於日後辦理備品採購時，若經查與得標商提供建議之廠牌不符時，則屬違約，廠商應支付違約金，其金額為契約總額百分之十。
(一)攝影機設備
每一攝影機必須配置記憶儲存裝置，俾利現場攝影機與網路影像儲存儲存系統離線時，可自行儲存3天(含)以上之現場影像，待系統恢復連線後，再恢復原功能，其費用包含在本次報價內。攝影機配置記憶體裝置如下方案，可擇一方案處理。
(1)每一攝影機必須配備32G(含)以上之記憶體。
(2)每16支攝影機配備一組儲存裝置。
1.室外防水型兩百萬畫素紅外線夜視攝影機：
(1)攝影機型式：子彈型 (Bullet)；一體成形。
(2)感應器：1/2.8”Sony Exmor CMOS感應器 (含)以上。
(3)變焦鏡頭：外部可調式(配合監測區域調整)，規格應符合或優於下列條件之一。 
A.f2.8~12mm/F1.4。
B.f3~9mm/F1.2(Wide)；F2.1(Tele)。
(4)快門速度：1/30s ~ 1 / 10,000s (含)以上。
(5)光圈控制：自動光圈。
(6)最低照度：0.2 Lux (含)以上/ F1.2 (Color)；0.01 Lux (含)以上/ F1.2 (B/W)；0 Lux (LED開啟)。
(7)日/夜兩用型：內建 ICR。
(8)LED照射距離：25M(含)以上；內建840nm 或 850nm LED燈。
(9)壓縮格式；H.264 或 MPEG4 或 MJPEG。 
(10)音頻壓縮格式：G711。
(11)解析度：1920×1080/30 fps(含)以上。
(12)畫面設定：亮度/對比/色彩飽和度/銳利度/圖像調整。 
(13)外殼/防水等級：金屬材質/IP66(含)以上。
(14)電源供應：DC 12V。
(15)工作環境：-10℃~50℃(含)以上。
(16)認證：CE、FCC。
2.室內型兩百萬畫素紅外線夜視攝影機：
(1)攝影機型式：子彈型(Bullet)；一體成形。
(2)感應器：1/2.8”Sony Exmor CMOS感應器 (含)以上。
(3)變焦鏡頭：外部可調式(配合監測區域調整)，規格應符合或優於下列條件之一。
A.f2.8~12mm/F1.4。
B.f3~9mm/F1.2(Wide);F2.1(Tele)。
(4)快門速度：1/30s ~ 1 / 10,000s (含)以上。
(5)光圈控制：自動光圈。 
(6)最低照度：0.2 Lux (含)以上/ F1.2 (Color)； 0.01 Lux (含)以上/ F1.2 (B/W)；0 Lux (LED開啟)。 
(7)日/夜兩用型：內建 ICR。 
(8)LED照射距離：25M(含)以上；內建840nm 或 850nm LED燈。
(9)壓縮格式：H.264 或 MPEG4 或 MJPEG。 
(10)音頻壓縮格式：G711。
(11)解析度：1920×1080/30fps (含)以上。
(12)畫面設定：亮度/對比/色彩飽和度/銳利度/圖像調整。 
(13)外殼：金屬材質。 
(14)電源供應：DC 12V。
(15)工作環境：-10℃ ~ 50℃ (含)以上。 
(16)認證：CE、FCC。 
3.室內型兩百萬畫素紅外線夜視攝影機：
(1)攝影機型式：半球型 (Dome)。
(2)感應器：1/2.8” Sony CMOS感應器 (含)以上。
(3)鏡頭規格，應符合或優於下列條件之一。
A.變焦鏡頭：f2.8~12mm/F1.4。
B.定焦鏡頭：f2.3mm/F2.0。
(4)快門速度：1/30s ~ 1 / 10,000s (含)以上。
(5)光圈控制：固定光圈。  
(6)日/夜兩用型：內建紅外線投射器。
(7)LED照射距離：20M(含)以上；內建840nm 或 850nm LED燈。 
(8)壓縮格式：H.264 或 MPEG4 或 MJPEG。 
(9)解析度：1920×1080/30 fps (含)以上。
(10)畫面設定：亮度/對比/色彩飽和度/銳利度/白平衡/曝光控制/畫面翻轉和鏡像/時間/攝影機名稱。 
(11)外殼材質：金屬底座 + 塑膠球蓋。 
(12)電源供應：DC 12V。
(13)工作環境：-10℃ ~ 50℃ (含)以上。
(14)認證：CE、FCC。
(二)網路影像儲存儲存系統
1.中央處理器：搭載64位元Intel處理器1.8GHz (含)以上。
2.記憶體：DDR3 4GB(含)以上。
3.操作系統：Windows or 64位 Linux。
4.視頻輸入：16 (含)以上。
5.影像解析度：每一CH 必需達到 1920 x 1080p/30fps (含)以上。
6.編碼速度：16CH 480FPS/1080p (含)以上。
7.畫面顯示能力：1 / 4 / 8 / 12 / 16 (含)以上。
8.視頻輸出訊號格式：HDMI。
9.錄影影像壓縮格式：H.264 或 MPEG4 或 MJPEG (需能配合攝影機壓縮格式)；支援雙流錄影和本地/遠程/移動即時取景。
10.錄影回放：16CH主機至少4CH回放(含)以上。
11.回放模式：1、2X2 (含)以上模式。 
12.回放控制：播放，暫停，格放，倒退播放，往前快轉/往後快轉，速度控制，± 1,2,4,8,16(含)以上模式，影像快照，數位放大。
13.搜索模式：連續時間軸，移動，事件…等模式。
14.影像輸出格式：AVI、ASF或KM Player 可撥放格式。
15.影像輸出格式：USB 儲存裝置 (例如: 隨身碟 ; 外接H.D…等 )。
16.OSD(螢幕上的顯示)：攝影機標題，日期，時間，影像遺失移動偵測和錄影…等。
17.事件控制：警報事件列表，數位輸入狀態和數位輸出控制…等。
18.權限管理：四個級別(含)以上權限 ; 支援 事件記錄 / 登錄記錄…等。
19.硬碟管理：4 個(含)以上 SATA 硬碟 ; 硬碟應支援 SATAⅢ 6TB(含)以上。
20.網路通訊協定：HTTP、DHCP、Static IP、DNS、DDNS、FTP、NTP、UPnP、SMTP…等。
21.網路頻寬控制：支援 (需能配合攝影機格式)。
22.遠端瀏覽模式：Windows，WEB，CMS，iPhone / iPad 和 Android客戶端。
23.控制模式：支援 USB 滑鼠 / USB 鍵盤。
24.電源供應 : 300W(含)以上，AC100~240V。
25.認證 : CE、FCC。
      
(三)網路監視系統主機
1.處理器 Intel Core i7-4790(3.6 GHz cache,1600MHz FSB ,Turbo to 4.0GHz,4核心 / 8 threads)(含)以上。
2.記憶體 8GB 1600MHz DDR3 DIMM (含)以上。
3.硬碟容量 1TB SATA 7200轉 (含)以上。
4.顯示介面 Intel HD4600 Graphics (含)以上。
5.作業系統 Windows 7 Pro 專業中文版 64 bit (含)以上。
6.可同時連線200支(含)以上之攝影機影像。
7.可同時監看64支(含)以上之攝影機影像。
8.監看分割畫面可做 1、4、9、16、32、64(含)以上之分割顯示監看各分割顯示狀態時,所有攝影機顯示畫面，均需為即時每秒 30 fps(含)以上之顯示。
9.系統需可將連結各攝影機，依業主需求自訂群組，每一群組畫面至少需可以定義1~16攝影機(含)以上之顯示，具換頁跳台功能。
10.系統支援攝影機解析度640x480、720x480、640x360、720x360、1280x720、1920x1080(含)以上等多種解析度。
11.系統需可同時回放4路(含)以上攝影機錄影影像，回放每支攝影機均需為即時每秒30fps(含)以上之顯示能力。
12.系統回放攝影機錄影影像解析度需可達到1920x1080每秒30fps(含)以上。
13.系統回放功能，需具備以時間搜尋，時段搜尋，標籤搜尋， 播放調整功能如播放、暫停、快轉、倒轉及快速倒轉…等播放模式。
14.系統支援錄影影像，單支攝影機或任選多支攝影機做ASF、AVI、KM Player 可撥放格式,轉檔輸出。
15.系統支援電腦 & USB 備分功能。
16.網路功能符合TCP/IP通訊協定,可提供遠端網路監看即時影像及調閱歷史影像之功能。
17.全中文化設定及操作系統。
18.系統支援電子地圖，並可於電子地圖上直接點選圖示操作觀看，地圖格式支援JPG、BMP、GIF、PNG、PDF、TIFT、Google Map…等格式，PDF、TIFT、Google Map等三種圖形檔，若無法由軟體直接引用，可採用軟體轉檔方式。
19.具備拍照功能，讓管理者針對所欲拍攝之影像做即時拍照。

(四)24吋監視器螢幕
1.螢幕呎吋為24英吋(含)以上(61cm(含)以上)。
2.螢幕解析度符合 Full HD。
3.反應時間為 5ms。
4.螢幕比例為 16:9。
5.背光技術符合 LED 模組。
6.支援 HDCP。
7.可調整視角。
8.最大解析度為 1920 * 1080。
9.標準恢復率 60 Hz。
10.輸入電壓為 110V ~ 220V 符合台灣用電電壓。
11.連接埠支援 HDMI DVI 及 VGA。

(五)22吋監視器螢幕
1.螢幕呎吋為22英吋(含)以上。
2.螢幕解析度符合 Full HD。
3.反應時間為 5ms。
4.螢幕比例為 16:9。
5.背光技術符合 LED 模組。
6.支援 HDCP。
7.可調整視角。
8.最大解析度為 1920 * 1080。
9.標準恢復率 60 Hz。
10.輸入電壓為 110V ~ 220V 符合台灣用電電壓。
11.連接埠支援 HDMI DVI 及 VGA。

(六) 24埠高階網路交換器
1.提供24埠 1000Mbps RJ-45+4組Combo埠。
2.支援L2/L3/L4 ACL，port security，QoS，Rate Limiting， Spanning Tree。
3.可透過單一IP管理最多達24部交換器。
4.支援IPv6。
5.提供原廠管理軟體，支援不受IP位址衝突限制之設備自動搜尋，並支援IP位址設定、設備重啟及定位、韌體升級、管理者帳密更新、連線設備管理頁面轉向等功能。及具備自動偵測、辨識相同品牌連線設備能力，提供連線設備之型號、韌體版本、MAC位址、IP位址、系統名稱等資訊，支援單鍵啟動連線設備管理網頁等功能
6.提供SFP介面。
7.本工程採用之光纖芯為9.3±0.5μm mode field diameter；125±1.0μm Cladding Diameter 符合ITU-T G.652 OS2 無水峰單模光纖之特性；Switch HUB之SFP介面必須配合採用。
8.本工程採用之光纖衰減(Attenuation)符合在波長1310nm時，為小於0.4dB/km，在波長1550nm時，為小於0.25dB/km；Switch HUB之SFP介面必須配合採用。

(七) 16埠網路交換器
1.桌上型交換器，快速安裝。
2.16埠GbE介面。
3.支援VLAN，QoS，Link Aggregation。
4.進階網路保護，支援Loop protection，Dual images，Storm control，DoS，SSL。
5.提供原廠管理軟體，支援不受IP位址衝突限制之設備自動搜尋，並支援IP位址設定、設備重啟及定位、韌體升級、管理者帳密更新、連線設備管理頁面轉向等功能。
6.需與第(六)項24埠高階網路交換器為同一品牌，以便於管理。
(八)同等品係指經本會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者，並得予以檢驗或測試。
(九)廠商得標後，應就投標時經審查核可之產品交貨，非經本會同意不得任意變更。
(十)廠商在採購期間設備停產，必須檢附原廠停產相關證明文件，且替代品必須屬同廠牌，規格必須優於招標文件所載之規格，並經本會同意。
六、管線工程(含既有線路拆除)
(一)本工程所用纜線佈放，可配置於既有線架內，無線架可用時，則必須另增配PVC管或EMT管，纜線之佈放應考量電磁干擾問題。
(二)影像訊號傳送纜線規格，配合提供產品特性之使用，例如：Cat.6網路線或同軸線等。
(三)電源線一律採用1.25㎜2/3C電纜線或同等品以上之規格。
(四)既有線路一律拆除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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